現在這個世界無奇不有，什麽事都有可能。各位朋友，我想先講一個故事：
有一天，伍牧師在旺角散步逛街，人來人往，突然之間，曾蔭權跑過來，跪在伍牧師面前，說：“夫子，我當做什麽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”如果有人同你講這個故事，你信不信？你會說，怎麽可能呢？曾蔭權哦，這麽大官來的，怎麽會在這麽多人面前下跪，來求問永生之道呢？我不信。
還有一天， 伍牧師又在旺角逛街，人來人往，突然之間，李嘉誠跑過來，跪在伍牧師面前說：“夫子，我當做什麽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”如果有人同你講這個故事，你信不信？你會說，李嘉誠哦，誠哥哦，這麽有錢，他怎麽可能跪在牧師面前，你在講笑話。他賺了我們香港人這麽多錢，他出來旺角，不怕人打啊？
是啊！大家覺得這樣的事是難以想像的，因爲像曾蔭權李嘉誠這樣的人，都是有頭有面有錢的人，這樣的人，怎麽可能捨弃自己的尊嚴，跑到人多的地方給人跪下呢。頭條新聞，肯定要上頭條新聞！他們怎麽可能丟得起這個人呢！但現在在新約聖經中我們可以見到這樣一個官，好有錢，因爲路加福音講他産業好多，同時這個故事還出現在馬太福音以及馬可福音中，馬可福音就講，耶穌行路那時，這個有錢的官出來跪在他面前，求問耶穌：良善的夫子，我當做什麽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所以你想想，這個有錢有地位的官，如果不是心裏面很不安寧，他怎麽會冒這麽大的險，在衆人面前跪在耶穌面前。到底什麽使他這麽不安寧？他有錢，他有地位，看他自己的叙述，他還是個相當好的人，究竟什麽使他這麽不安寧？好，讓我們今天來查考一下這段經文，讓神的話語照亮我們，究竟這段經文講什麽？
究竟怎麽樣可以得到永生？，當這個官問耶穌怎麽樣才可以承受永生時，耶穌幷沒有說，哎，小子，信耶穌拉！沒有，他幷沒有，他只是提到了幾條誡命：
不可奸淫，不可殺人，不可偷盜，不可做假見證——最後一條，當孝敬父母。 我們就會問，爲什麽這裏要講到這幾條誡命？爲什麽要把孝敬父母擺在最後？爲什麽無端端耶穌要提這幾條誡命？一個答案就是這幾條誡命很重要，你跟著去行就可以了。但爲什麽要把孝敬父母擺在最後一條？主耶穌這樣問他是不是有其他的意思呢？這就需要我們去看看十誡。十誡是聖經中最出名的經文之一，無論是新約還是舊約。今天我不是要講舊約，但如果我們不明白十誡，就不明白這段經文。所以讓我們先翻到舊約，出埃及記20章十誡的經文。
    十誡的經文好特別，雖然我們很少去想它特別的地方。特別在什麽地方？首先就是誡命安排的次序。這些誡命的安排很值得我們留意。而且這個安排很需要我們仔細注意。爲什麽？一般來講，我們會認爲前四誡是講神，後面六條是講人的關係。也就是一般來講四六分。當然不同的人認爲有不同的數法，不過我們這樣數是否真的揭示了十誡的意義。讓我們打開出埃及記20章我們來好好看看十誡。根據傳統，我們會這樣數十誡：
20:3
  
除 了 我 以 外 ， 你 不 可 有 別 的 神 。 這是第一條。
20:4
  
不 可 爲 自 己 雕 刻 偶 像 ，
20:5
  
不 可 跪 拜 那 些 像 ， 也 不 可 事 奉 它 ，這是第二條。
 20:7
  
不 可 妄 稱 耶 和 華 你 神 的 名 ， 因 爲 妄 稱 耶 和 華 名 的 ， 耶 和 華 必 不 以 他 爲 無 罪 。 這是第三條。
20:8
  
當 記 念 安 息 日 ， 守 爲 聖 日 。 爲第四條。
但是請大家注意的是第五條，20:12
  
當 孝 敬 父 母 ， 使 你 的 日 子 在 耶 和 華 你 神 所 賜 你 的 地 上 得 以 長 久 。 
這句話有兩個問題，這句話仔細來看存在著兩個問題。第一，就是爲什麽這麽看重孝敬父母這一條？當然我不是說大家不要孝敬父母，我自己將來都要身爲父母，當然不够膽這麽說。但爲什麽這裏 要特意提到孝敬父母而不提到我剛才讀的前四條誡命。這是第一個問題。第二個問題，誡命說孝敬父母在地上命會長久，是不是真的啊？想問一下，如果你有一百塊在口袋裏，你覺得是買維他命好還是給爸爸好，哪一樣能讓你延長生命，是給你父母呢還是買維他命？大家回去想想。是不是真的孝敬父母就會在地上命長久？是不是真的孝敬父母就會長命百歲？什麽叫做孝敬父母，大家可以翻到申命記第六章，申命記第六章1-3節提到，
6:1
  
這 是 耶 和 華 你 們 神 所 吩 咐 教 訓 你 們 的 誡 命 ， 律 例 ， 
等等，   6:2
  
好 叫 你 和 你 子 子 孫 孫 一 生 敬 畏 耶 和 華 你 的 神 ， 謹 守 他 的 一 切 律 例 誡 命 ， 就 是 我 所 吩 咐 你 的 ， 使 你 的 日 子 得 以 長 久 。 

6:3
  
以 色 列 阿 ， 你 要 聽 ， 要 謹 守 遵 行 ， 使 你 可 以 在 那 流 奶 與 蜜 之 地 得 以 享 福 ， 人 數 極 其 增 多 ， 正 如 耶 和 華 你 列 祖 的 神 所 應 許 你 的 。 
這一段經文可以說是孝敬父母的關鍵，是孝敬父母的關鍵。爲什麽這樣說？我們可以繼續翻到申命記第三十章2-3節。
30:2
  
你 和 你 的 子 孫 若 盡 心 盡 性 歸 向 耶 和 華 你 的 神 ， 照 著 我 今 日 一 切 所 吩 咐 的 聽 從 他 的 話 。 

30:3
  
那 時 ， 耶 和 華 你 的 神 必 憐 恤 你 ， 救 回 你 這 被 擄 的 子 民 。 等等。
第六章同第三十章合在一起，就可以解釋爲什麽孝敬父母這麽要緊。因爲猶太人心目中，孝敬父母不止是端茶倒水這麽簡單。在猶太人的傳統中，父母要教下一代神賜給他們的誡命，而下一代再教他們的下一代這些誡命，所以孝敬父母不是講父母大過天的問題，而是說下一代要尊敬父母的教導，瞭解幷聽從神的誡命。孝敬父母就是要尊重父母的教導，尊重他們祖祖辈辈有关神的教導。也只有兒女孝順父母，听话，受教，他們才可以遵行父母教導下來的誡命，也只有這樣，他們的族群才可以一代流傳一代，在這地上可以得以長久。
所以說，孝敬父母，日子得以長久，不是說某個人條命會比別人長，而是說，神的子民，在流奶與蜜之地得以長久。不是說使人長命百歲這麽簡單，而是說神的子民在流奶與蜜之地得以長久，不會被擄被欺壓，就算被擄都能够歸回。
所以說，孝敬父母不是要讓人長命百歲。猶太人把這一條放在第五，是因爲唯有孝敬父母，我們才會聽從父母的話去敬拜耶和華，敬拜真神。所以，孝敬父母是前四條誡命的總結。你如果都不聽父母的話，你怎麽可能聽從父母的教導去敬拜耶和華，去敬拜真神。所以說，孝敬父母乃是1至4條的總結，也是開端。在這裏摩西是說，如果你能讓你的子女去敬拜獨一的真神的話，他將一生一世住在流奶與蜜之地。神的祝福就臨到神的子民。這裏不是說我們需要教小孩賺多點錢，需要教小孩學習本能，教小孩子學習禮貌，而是要他們學習去敬拜獨一的真神，是真神，不是其他假神。
所以十誡不是四六分，而是五五分。先講前四條，然後第五條是一個總結；再講後四條，然後第十條是一個總結。這在先知書中也有提到。
至于後5條誡命，我們在這裏可以讀到。老實講， 這五條誡命，剛開始看也會有點困難。我們可以看申命記20章13，14，15，16節就是6，7，8，9四條誡命的出處。有時候我們會問，爲什麽這幾條誡命會這麽重要呢？
20:13
  
不 可 殺 人 。 

20:14
  
不 可 奸 淫 。 

20:15
  
不 可 偷 盜 。 

20:16
  
不 可 作 假 見 證 陷 害 人 。 

我們會發現，前四條都是不可不可不可，都是可以被告官的，如果你因爲殺人被人捉到是可以告官的，偷東西被人捉到也是可以告官的，還有奸淫做假見證，被人捉到都是可以告官的。唯有第十條，第十條是沒法告的，是在法律上是沒有辦法拿來告的。第十條是20:17
  
不 可 貪 戀 人 的 房 屋 ， 也 不 可 貪 戀 人 的 妻 子 ， 僕 婢 ， 牛 驢 ， 幷 他 一 切 所 有 的 。 
除非因爲貪戀而殺人，除非因爲貪戀而偷盜，除非因爲貪戀而奸淫，除非因爲貪戀而作假見證，否則就沒法在法律上去告官。所以6，7，8，9告得入，第十條却告不入。那爲什麽擺第十條在這裏？爲什麽要把第十條擺在最後。因爲，第十條是6，7，8，9的動機。第十條是6，7，8，9的動機。
所以說因爲貪戀人家的財物犯偷盜可以告他，但是這種貪戀却是告不入的。如果因爲貪戀人家妻子犯奸淫可以告他，但這種貪戀本身却是告不入官的。貪戀的罪是沒法告的罪。但貪戀的罪恰恰是6，7，8，9的動機。所以孝敬父母是前四條誡命的總結，而貪戀，貪戀是後四條誡命的總結，或者說動機。
你看看先知書何西阿書還有耶利米書里面，在這些先知書裏頭，講十誡的時候，偏偏漏掉了第五條以及第十條。舊約裏頭講十誡的地方幷不多，但偏偏在先知書講誡命時，就漏掉了第五條以及第十條，爲什麽？因爲先知明白，第五條同第十條的性質同1，2，3，4，6，7，8，9是不同的。這樣來看，其實第五條以及第十條很相似。因爲什麽叫貪戀，貪戀就是敬拜其他的東西，就是敬拜其他的神，就是不滿足，把神不當神來敬拜，把偶像當神來敬拜。所以貪戀的罪可比不孝敬父母，可比敬拜其他神的罪。十誡很特別，但歸根到底，十誡不是教我們去做一個nice person,做好人。歸根到底，十誡是要人去敬拜耶和華，敬拜真神。它强調耶和華是獨一的真神，這個就是十誡的中心。
所以我們回頭看看這個有錢的官員，29節他說他自己孝敬父母，因爲孝敬父母是前4條誡命的總結，那麽他前4條誡命都做到了。之後6，7，8，9條他也說他自己做到了，那麽還有第10條，第十條在哪里？第十條在第22，23節，
  
耶 穌 聽 見 了 、 就 說 、 你 還 缺 少 一 件 ． 要 變 賣 你 一 切 所 有 的 、 分 給 窮 人 、 就 必 有 財 寶 在 天 上 ． 你 還 要 來 跟 從 我 。 

18:23
  他 聽 見 這 話 、 就 甚 憂 愁 、 因 為 他 很 富 足 。 
馬太以及馬可中就直接講他憂憂愁愁的走了。
耶穌說他還缺少一件，那一件是什麽？那一件就是十誡的第十條。就是不可貪戀。這個財主以爲自己1至9都做得到，唯有第十條做不到。
但是耶穌說過：人若不能撇下一切來跟從神，就不能進神的國。這是什麽意思？這裏不是說，啊！真是慘啊，十條守了9條都進不了神的國。太嚴格，太苛刻了把。這裏講的不是這個問題。而是你第十條守不到，你沒有一條可以守得到。第十條守不到，你沒有一條守得到。因爲第十條是誡命的總括，是6，7，8，9的總括。或者如我們上面所說，第10條同第5條其實講同一件事，就是有沒有敬拜真神的問題。如果你不願意撇下一切，你就沒有敬拜真神。有的東西你不肯放手，那個東西就是你的偶像，就是你的神。
所以這裏講的不是倫理的問題，這裏不是說都不錯啊，10分我們都拿了9分，大家基督徒都算不錯啊。不是這麽計算的。如果你拿不到第10分，你就沒有1，2，3，4，5，6，7，8，9。因爲你始終是貪戀，你始終是把其他的東西當神，你始終是敬拜別神。
所以這個不是講耶穌苛刻的要求，所以你說這個人好慘啊，就差一條，耶穌總不滿意。其實耶穌明白，如果第十條守不到，之前9條也守不到。守不到第十條，他一條也守不全。包括孝敬父母，包括偷盜，包括殺人，因爲他的貪戀最終讓這些東西守不到。
所以這段經文好震撼。你看，這個官問耶穌：“良善的夫子，我該做什麽可以承受永生？”耶穌說，“爲什麽稱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沒有良善的。”這裏有兩個解釋。第一個解釋說，耶穌駡這個人，我又不是神，你爲什麽叫我良善的夫子；第二個解釋是：耶穌說，是啊，你講得對，但你是不是真的信我？你如果信我良善，你就應該信我是上帝。—— 聖經裏面，唯一一個你可以撇下一切去跟從的，唯有上帝。唯一一个名聲大過父母，名聲大過一切的，就是耶和華。當耶穌要人撇下一切跟從耶穌時，好明顯，他表明他是神；但是這個官不信耶穌，因为他撇不下他的貪戀。
所以我們講的根本不是一個已經做到9件，還差一件的基督徒。這個官根本就不信耶穌。永生怎麽跟他有份了。
歸根到底，路加不是要教我們遵從十誡做好人——當然做好人是很重要的。但路加的中心，乃是要我們遵從十誡，從而敬拜獨一真神。
聽到這裏，有的弟兄姊妹心裏就打鼓了。糟糕！撇下一切跟從耶穌，怎麽做得到啊？我有樓有車，或者我沒樓沒車，起碼都有存款在銀行，我怎麽做得到啊？難道捐完一切喝西北風啊？
其實耶穌不是這個意思，耶穌從來沒有對每一個人都講這句說話，你看看，尼哥底姆，高官一個，但耶穌沒同他說要拋弃一切財産；還有羅馬軍官，耶穌也沒說，你不要帶兵拉，來跟從我啊。沒有！其實耶穌講的是：朋友，你的心擺在那裏，在我這裏還是在錢那裏？耶穌要我們明白，我們在這世上是寄居的，我們是這地上財物的管家，而不是主人。他要我們明白，我們手裏的錢財是神所賜的，我們只不過是管家，而不是主人。要好好打理，要懂得分享。一方面要生財有道，一方面要把這些錢用在當用的地方，積攢財寶在天上。
所以你看接下來的路加第十九章，耶穌正正講到了財主撒該的故事。撒該是羅馬人的稅吏長，有錢的不得了。耶穌一見面，幷沒有同他說：小子，你要撇下一切跟從我，才可以進神的國！他沒有講，他只說了一句：撒該，快下來！今天我必住你家。撒該好感動，他站著對主說：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，我若欺詐了誰，就還他4倍。耶穌就說：今天救恩到了這家。耶穌幷沒有說：嗨，撒該，你只給一半給窮人，另一半呢？耶穌沒有！他幷沒有這樣說！爲什麽？因爲他知道，撒該的心已經不在錢身上，而是在神身上。撒該已經懂得分享，懂得善用他的錢財，所以神的國與他有份。
弟兄姊妹，所以這段經文，不是講只要你有錢你就不能進天國。有的事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却能。唯有當我們依靠神的恩典，而不是依靠我們的錢，我們的權，我們的工作，我們的名聲，等等時，我們才能明白福音，才能明白，有錢不要緊，有這所有的一切都不要緊，但要認清楚，哪個是真神，你敬拜的是哪個？是錢，還是神！這個才是這段經文的中心。願神的恩典保守大家撇下自己貪戀的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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